附件2-4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说明书

	单位名称
	导江乡乡村建设综合保障中心、导江乡农业服务中心、导江乡便民服务中心、导江乡综合行政执法队
	内设机构名称
	/

	岗位名称
	助理工程师、初级会计、初级统计师、助理农艺师、助理畜牧师、助理兽医师、助理社会工作师、助理经济师
	岗位类别
	专业技术

	岗位等级
	十一、十二级
	岗位代码
	

	职责任务:

1、负责本单位具体工作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上级部门的工作部署，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；

2、按照单位各部门工作职责行使职能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；

3、及时向领导汇报工作情况和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	工作标准：

1、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单位的个性规章制度，具有良好的品德；

2、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，按质按时完成工作任务；

3、能与其他部门负责人有效沟通，配合其他部门工作，工作及时高效。

	任职条件：

1、具备与本单位工作内容相符的初级职称资格；

2、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；

3、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。


说明:编写事业单位岗位说明书的要求是：1、一岗一书；2、岗位按照单位的内设机构进行归类；3、与机构编制部门下达给单位的机构编制通知、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下达的岗位设置核准通知单一并装订成册；4、“岗位代码”在初次设岗时可暂不填写，带全区岗位设置管理信息系统建立后再填写。

